红塔集团本部2015年小型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前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我局受理申请环评审批手续的红塔集团本部2015年小型技改项目有关信息予以公示，欢迎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监督工作。

一、项目名称：红塔集团本部2015年小型技改项目

二、建设地点：红塔大道钱瓜山路口至茗烟阁路段，红塔集团行政楼及商务楼外景　

三、项目概要：本次改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红塔大道（钱瓜山路口——茗烟阁路段）路面改造及红塔集团行政楼及商务楼外景泛光照明设施改造。①红塔大道（钱瓜山路口——茗烟阁路段）改造工程在道路宽度、线性、超高不变的情况下，将道路原绿化带拆除加宽为路面，原绿化带上路灯移至人行道位置，拆除原混凝土路面，将原双向四车道混凝土路面改建为双向六车道沥青混凝土路面。②红塔集团行政楼及商务楼外景泛光照明设施改造工程主要将原老旧泛光照明设施拆除，重新安装新的泛光照明设施。

红塔大道（钱瓜山路口——茗烟阁路段）道路改造工程全长813.48m，道路红线控制宽度39m，双向六车道，道路等级为II级城市主干道。道路设计使用年限15年，设计车速40km/h，设计年限使用内累计交通量Ne=5097437次，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道路最大纵坡：2.762%，最小纵坡1.683%，最小平曲线半径160m。
四、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施工期:　
(一)废气污染防治：该项目废气主要来自于施工扬尘、燃油机械燃油废气 。施工扬尘采用①旧路路面铣刨过程中，应洒水使作业场地保持一定的湿度：对施工场地内松散、干涸的表土，也应经常洒水防治粉尘，防止粉尘飞扬。②从事施工固废运输应采用密闭式运输车辆或采取覆盖措施；装载不宜过满，防止运输过程中散落，散落到地面的渣土须及时清除。③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应采取保证车辆清洁的措施，工地出口设置防污染垫层，安排专人清扫车轮及出口渣土，装车不得超出车厢挡板，避免土石拋洒污染城市道路，和被汽车年压形成扬尘污染环境空气；运输车辆出入工地时应将车轮冲洗干净，或在工地出入口设置湿毡垫，减少车轮、底盘等携带泥土散落路面。④施工区要有防护围墙，散落到道路上的沙土要及时清除；对运输过程中洒落在路面上的泥土要及时清扫，以减少运行过程中的扬尘。⑤施工结束时，应及时清除道路上的施工垃圾及渣土。⑥施工现场禁止焚烧各类废弃物；在大风天气里不得进行对环境产生扬尘的土方回填、转运作业。
(二)废水污染防治：施工废水主要有设备清洗废水、路面养护水。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过程中工具清洗或洒水抑尘。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①路灯及交通设施迁移产生的废渣进行回填，回填不了的废渣汇同路面清理废渣一起处理。②路面清理产生的全部建筑垃圾收集后运至玉溪市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③施工垃圾包括废弃施工材料，如木材、钢材、混凝土凝块及污泥等，木材、钢材等回收利用，混凝土凝块及污泥外运玉溪市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④废弃泛光照明设施集中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站。⑤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放入附近垃圾收集箱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四)噪声污染防治：①在具体施工的过程中，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和地方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②严禁高噪音、高振动的设备在中午（12:00～14:30）或夜间（22:00～次日7:00）休息时间作业，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的设备。合理安排施工场所，高噪声作业区应远离声敏感点，对个别敏感点、学校附近施工场地，可采取移动式的声屏隔声。严禁施工单位在道路两侧有敏感点的地段尤其是临街学校、居民点附近等夜间施工。施工运输车辆进出场地安排在远离住宅区一侧。③严格控制高噪声机械在学校路段施工时间，应避尽量开学校的教学、休息时间；居民区路段禁止在夜间22:00～次日7:00及午休时间12:00～14:30施工。
运营期：

(一)废气污染防治：①运输含尘物料的汽车应使用蓬布盖住货物，严格控制物料洒落。②加强道路路面养护和清洁，维持良好的路况，保证汽车在良好的路况下行驶，减少扬尘和尾气污染。道路上行驶车辆的规格、载重等应符合《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防止路面破损。破损路面应及时采取防尘措施，并在一个月内修复。道路清扫与作业应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当地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规定的等级和标准执行。③加强对道路沿线绿化的养护。④旱季应洒水降尘。
(二)废水污染防治：①定期清理排水系统，保证道路排水系统的通畅。②禁止运输剧毒化学品、易燃易爆的运输车辆进入城区，必须进入的，须报经公安部门同意，并须有相应的应急措施方可进入。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由环卫部门及时清扫道路上的垃圾及过往车辆散落的固废。

(四)噪声污染防治：①加强行车管理，在居民区路段、学校路段设置减速、禁鸣标志。②加强道路的维修养护，保证路面的平整度，以减少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振动和噪音。

公示时间：2016年8月15日至2016年8月25日止。
    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局咨询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 6986376         联系人：朱文增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8月15日

